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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时代商法的创新与发展

●郑焱胧

　　

[摘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与“互联网＋业务”的不断成熟,电子商务平台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与

人们的生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与服务.电子商务

平台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由于电商服务的特殊性,使给规范和管理电商平台、保护交易市场、维

护交易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与挑战.在电子商务时代,如何让电子商务推动商法的创新,并通过商法的改

革促进电商的发展、激发经济活力,是当前商法创新与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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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化、科

技化程度不断提高。 电子商务平台这一由互联网经

济时代催生的产物得到蓬勃发展，电商平台的交易量也逐年

稳定攀升，成为当前推动经济发展、激发经济活力的重要一

环。 但是，由于电商平台发展时间较短、相应配套措施尚

不成熟、相关法律制度仍存在些许漏洞，由此引发的争议和

纠纷在近些年来也逐渐增多。 在电子商务时代，如何利用

电商这一新兴事物推动商法的创新，并通过商法的改革促进

电商的发展，推动电子商务体系的优化，为社会经济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保障，是当前商法创新与发展的方向。

电子商务概述

(一)电子商务的概念

电子商务，是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时代，依托电子商务平

台而发展的一项新兴的网上交易方式。 这种线上交易方式

依托于互联网的传输，将过去传统的线下交易环节转化为线

上交易环节，在较大程度上节约了资源和时间成本。

(二)电子商务的特点

１．便捷性

作为信息技术的产物，便捷性是电子商务的一大突出特

点。 消费者告别了过去传统线下交易的烦琐与不便，仅在

家中通过上网便可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并享受到贴

心舒适的服务。 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人们的生活。 同

时，商家不再需要一遍遍地为客户介绍商品信息，只需通过

缤纷多彩的图片和视频就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商品的

性能，也不再需要准时准点上下班，仔细看管货物，严防被

盗，在家里便可实现资金进账、财富积累。 电子商务天然

的便捷性，在近些年来愈发展现出它的独特优势，使其在与

传统线下交易方式的竞争中占据上风。

２．高效性

高效性也是电商的另一特点。 随着近几年来信息技术

的发展与物流行业的完善，这一特点也显得更为明显。 商

家仅仅需要几个关键词，便可为用户筛选出成千上万个符合

条件的商品，仅通过网络就可以货比三家、优中选优。 同

时，随着技术的逐渐成熟，网络有时甚至比商家更了解用户

的喜好，为用户独家定制，向用户推送其专属的商品信息。

同时，随着物流行业的发展，物流服务的质量与速度均有所

提高，给用户带来了更加良好的消费体验。

３．时空突破性

电商的时空突破性是由互联网的时空突破性带来的。

过去线下交易的许多环节，在互联网的帮助下逐渐转化为线

上的交易程序。 这就使得电商无需再受到过去传统交易方

式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最大程度地发挥互联网的作用，最

大限度地激发经济活力，带动经济发展。

４．经济性

电商的时空突破性的另一方面必然导致其具有独特的经

济效益。 依托于电商平台，传统交易模式中的场地与人员

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节省，同时，时间成本和管理成本也

得到了较大程度的节约。 这使得商品获得更大的价格优

势，使其在交易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 同时，也使商家可

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在提高商品质量与服务水平方

面，为自身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三)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

由于电子商务具备便捷性、高效性、经济性等特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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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些年的交易市场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 电子

商务乘上互联网的东风，在信息技术不断地迭代更新的基础

之上，逐步发展完善，日趋成熟，普及率也在不断攀升。

在电商的影响下，人们的消费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目前，随着“互联网＋”业务的不断成熟，各行各业与

互联网的联系也日益紧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电子商

务的发展，使其规模不断扩大、用户规模数量不断增加。

从２０１６年至今，我国的网上零售额就呈现出了爆炸式的增

长趋势，且每年的涨幅均为１０％以上。 截至２０２０年年底，

我国的网上零售额已经突破了１１８００亿元的大关，即使在全

球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我国电商仍顶住了重重压力，规模数

量依然稳步提升。 由此不难看出，电子商务平台前景广

阔，不可限量。

电子商务对商法的影响

(一)电子商务对商事主体的确认

在电子商务领域讨论的商事主体，主要指的是网络中的

各种单位。 这里的单位既包括大大小小的网络企业，同时

也包括网络平台运营商和服务商。 在电子商务交易活动

中，这类商事主体属于一种新型的主体。 由于这类主体是

依托于电商刚刚发展起来的新兴主体，在对其的规范和管理

上存在着空白与漏洞。 第一，由于此类主体是近些年来才

逐渐出现并活跃在市场交易中，而法律规范存在天然的滞后

性，尚且来不及调整与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有针对

性的规范与管理。 第二，由于商人天生的逐利性，使得他

们精于抓住法律的漏洞，以谋求最大化的效益，这给管理带

来了较大的困难。 通过分析研究电子商务平台中商事主体

资格的调查不难发现，现实中的不少商事主体未按照相关规

定开展商事活动，甚至并不具备工商局认可的经营资质，即

缺乏工商营业执照。 不具备工商局认可的经营资质，是不

可能也不可以存在于市场中的。 在过去传统的线下交易市

场中，虽然也存在着类似情形，但经过长期的市场监管实践

与法律法规的精准打击，此类情形已大幅度减少，绝大多数

传统的贸易主体均在经过工商局的批准同意并申请了营业执

照后，才在市场中开展经营活动。 互联网平台的虚拟性以

及电子商务的新兴性和多样性，给监管带来一定的不便与困

难，商事主体鱼龙混杂。 因此，相关部门亟需站在商法角

度，逐步规范电子商务，为线上贸易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二)电子商务对商业行为的影响

电子商务不仅仅对商事主体的影响较大，对商业行为也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在电子商务的

交易期间，用户与商家、企业、平台之间往往是采用电子支

付形式来实现商品的流通与买卖。 而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

则往往采用电子合同。 电子合同与传统的书面合同存在着

较大的不同，这也为之后的纠纷埋下了隐患，容易在之后的

合同签订过程中、签订后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具体而

言，由于书面合同需要双方当事人的签名与盖章，因此具有

法律所承认的效力。 在出现纠纷时，双方可以据此获得法

律及时的救助，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电子合同不完全符

合法律的规范，在纠纷发生时，法律难以及时介入给予当事

人相应的保护，这也为线上交易市场带来一定的不稳定因

素，不利于线上交易的良性、平稳运行。 基于此，商法应

当及时出台相应规范，完善电子合同的相关规制，从而更好

地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

商法在电子商务时代的创新

(一)规范电子商务中的商事主体

尽管在电子商务领域中，商事主体带有虚拟性的特点，

这种特征也决定了电子商户特别的开放性与交互性。 这类

虚拟主体依托电子信息活跃于线上交易市场中。 尽管电商

领域的商事主体与传统线下交易市场中的商事主体不同，带

有物理性的特点，仍应认为其合法存在，是合法的商事主

体，应当享有与传统商事主体一般的权利，同样地，也应该

履行相应的义务。 第一，相关部门应当建立一套规范完善

的电商管理规范机制，确保电商经营主体具有相应的经营资

质，明确线上商品交易的规则标准，健全电商交易保障体

系，跟进相关制度规范。 第二，应当明确商事主体的权利

义务。 商事主体在自身权利范围内开展商业活动的同时，

也应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同时，消费者也不能任意妄

为，在对商事主体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时，应当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避免污名诽谤，干扰正常的交易活动。

此外，消费者在自己的权利受损时，要敢于利用法律保障自

身的合法权益。 电子商务交易双方均应在商法的保障下，

确保电商交易活动的合法性与合规性，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

要的纠纷。

(二)完善电子商务相关商事立法

从当前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可知，现行的商法规范并不能

很好地适应当前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 因此，完善并改进

当前的商法规范对于电子商务的良性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１．电子商务法与传统商法相结合

在进行调整电子商务领域中的商法规范时，电子商务法

以其特有的专业性与针对性，可以给予立法者以相应的启

发。 同时，传统商法中有关电子商务的规定乃新法发展之

根基。 相关部门应综合考虑现行传统商法的不足与实际情

况，调整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相应法律政策，有的放矢，对

症下药。

２．坚持商法基本原则与理念

商法中的基本原则与理念贯穿商事立法，始终应当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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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工作的指导精神与理念，其中普适性的价值观具有较强

的稳定性，是法律规则及法律规范的本源性依据，对于法律

的适用乃至于实施均具有理念上的指导与协调作用。 相关

部门在完善电子商务领域相关商事立法的同时，应当坚持商

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理念，构建和谐统一的商事法律体系。

３．紧跟时代步伐与国际潮流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相关

部门的立法工作也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内，更应放眼世界，以

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的浪潮。 电子商务为全球多边贸易提

供了一条更加方便快捷的通道，电子商务的相关立法也应着

眼世界，遵循相关规则，脚踏实地，推动电子商务领域商法

制度的创新。 这有助于我国在世界贸易的舞台中得以更好

地发挥积极的作用。 同时，交易市场瞬息万变，商业形势

风云变幻，商事立法也应紧随时代潮流，及时变通，迎合时

代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４．注重交易安全与当事人隐私保护

在电子信息时代，人们的身份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从

而出现了人们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 网络难以给用户

创造绝对安全的交易环境，网络漏洞一旦出现，有可能给交

易双方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电子商务在给人们提供生活

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交易风险。 在电子商务时

代，个人信息的价值愈发重要，当事人隐私保护的问题的解

决刻不容缓。 商事立法应加强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个人信

息及隐私的力度，筑牢守护个人隐私的强有力屏障，在最大

程度上保护电子商务平台的交易安全。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在为人

们提供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交易风险与不规范的情

形。 在电子商务时代，信息化、数字化的潮流不可逆转，

电子商务在影响商法的同时，也推动了商法的创新与变革。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商法的创新与变革刻不

容缓。 相关部门在规范商事主体、保障交易安全、保护个

人隐私等基础上，还要完善相关法律规制，使线上交易更加

风清气正，从而促进网络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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